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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VOCs）测量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基于在线质谱法测量移动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术语和定义、测量方法、

测量规程、数据记录与处理。 

本适用于移动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测量。 

注：本标准测量目标物质包括C4~C12的烷烃和烯烃类物质，以及苯系物（包括C6H6、C7H8、C8H10、C9H12、C10H14）

等挥发性有机物。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33864-2017 质谱仪通用规范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 3095、GB/T 33864-2017、GB 378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质荷比 mass-to-charge ratio 

质荷比表示以相对原子质量单位表示的离子质量与该离子所带的以电子电量为单位表示的电荷数

目的比值，简写为 m/z。 

3.2  

测量限值 limit of detection 

质谱仪对样品进行测量，在信噪比不低于 3时，可测定样品的最小浓度量值。 

3.3  

质量分辨率 mass resolution 

质谱仪分辨两个相邻质谱峰的能力。 

3.4  

质量范围 mass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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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谱仪能够测定的最低到最高质荷比的范围。 

3.5  

质量准确性 mass accuracy 

质谱仪测量得到某离子的质荷比与理论值的偏差。 

3.6 

响应强度 intensity of response 

质谱仪采集得到的质谱信号峰在质谱图中的纵轴高度，表现为经放大之后的质谱信号电压幅值。 

3.7 

质量稳定性 mass stability 

在相同测试条件下，对相同进样量的样品进行连续或间隔多次重复测量，得到质谱图中指定峰的质

量读数的一致性。 

3.8  

响应时间 response time 

从通入样品开始到质谱仪信号响应强度达到最终信号响应强度的 90%所用时间。 

3.9 

动态范围 dynamic range 

质谱仪对样品进行测量时所能测量的最大浓度跨度范围。 

4 测量方法 

4.1 测量环境要求 

测量系统工作环境满足： 

允许工作的环境温度范围覆盖：-10℃～40℃。 

允许工作的环境湿度范围覆盖：0%~95%。 

允许工作的环境气压范围覆盖：70kPa~106kPa。 

允许工作的供电要求：220VAC±5VAC，频率 50Hz±0.5Hz。 

4.2 标准气体要求 

 标准气体应含有但不限于 C4~C12 的烷烃和烯烃，苯系物（包括 C6H6、C7H8、C8H10、C9H12、C10H14）

等 VOCs 物质和纯氮气。各种 VOCs 标称浓度值相同，且实际浓度应在标称值的±3%以内。VOCs 浓度为

体积比，并标注测得该体积比浓度的温度。 

4.3 测量数据要求 

 挥发性有机物各组分浓度信息精度至少达 1μg/m3 量级，并以不低于 1Hz 的频率进行采集存储。 

4.4 测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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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系统连接如图 1 所示，移动污染源污染物通过取样管路采集，经除水装置和颗粒物过滤装置处

理后，通入进样管路，使用直接进样的方式被质谱仪测量。质谱仪对各个目标组分的挥发性有机物和总

挥发性有机物（TVOC）进行实时定量分析，测量数据输出频率不低于 1Hz。其中图 1（a）系统连接方

式适用于主动排气移动污染源，如机动车排气移动源；图 1（b）适用于非主动排气移动污染源，如机

动车内部挥发移动污染源。 

尾气

移动源污染物

取样管路

移动污染源

取样管路

颗粒物过滤
装置

除水装置

过滤干
燥气体

进样管路

质谱仪

 

（a） 

移动源污染物

取样管路

移动污染源

颗粒物过滤
装置

除水装置

过滤干
燥气体

进样管路

质谱仪
 

（b） 

图 1测量系统 

4.5 取样管路要求 

指移动污染源取样接口至除水装置和颗粒物过滤器前的一段管路，应采用不锈钢或聚四氟乙烯材

料，取样管根据实际情况应尽可能短，具备温度保持功能，并至少加热到190℃±10℃。 

在进行线性化检查或测量前，应确保取样管路内部无水汽凝结、无堵塞。 

4.6 除水装置要求 

为非吸附性除水装置，其中不含硅胶、活性炭、分子筛等吸附性材料。 

具有将相对湿度降低到50%以下的能力。 

在进行线性化检查或测量前，应确保除水装置内部无水汽凝结、无堵塞。 

4.7 颗粒物过滤装置要求 

耐受温度不小于200℃，滤芯孔径不大于7μm。 

在进行线性化检查或测量前，应更换颗粒物过滤装置或颗粒物过滤装置的滤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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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进样管路要求 

指除水装置和颗粒物过滤器至质谱仪之间的一段管路，应采用不锈钢或聚四氟乙烯材料，具备温度

保持功能，并至少加热到100℃±10℃。 

在进行线性化检查或测量前，应确保进样管路内部无水汽凝结、无堵塞。 

4.9 质谱仪要求 

4.9.1 质量范围 

挥发性有机物测量系统的测量质量范围应涵盖18amu~500amu。 

4.9.2 质量分辨率 

挥发性有机物测量系统的质量质谱分辨率应不大于1amu。 

4.9.3 质量准确性 

挥发性有机物测量系统的质谱质量准确性应满足不确定范围不大于±0.2amu。 

4.9.4 质量稳定性 

挥发性有机物测量系统的质谱质量稳定性应满足连续工作8小时内变化不大于±0.2amu。 

4.9.5 动态范围 

挥发性有机物测量系统测量挥发性有机物浓度动态范围应不小于4个数量级。 

4.9.6 重复性 

挥发性有机物测量系统测量挥发性有机物信号响应强度重复性应满足信号响应强度峰值相对标准

偏差RSD不大于10%。 

4.9.7 测量限值 

在所有测量环境条件下，挥发性有机物测量系统对目标监测VOCs组分测量下限值应不大于

5nmol/mol。 

4.9.8 响应时间 

在所有测量条件下，挥发性有机物测量系统对目标监测VOCs组分的响应时间应不大于15s。 

4.10 线性化 

4.10.1 线性化要求 

至少每间隔 1 个月，或当系统维护、更改可能影响检测结果时，或按照质谱仪生产企业标准要求时

间进行线性化检查。 

线性化检查时所用 VOCs 标准气体应符合 4.2 要求。 

4.10.2 线性化检查系统 

线性化测量系统连接如图 2 所示，标准气体通过取样管路采集，经除水装置和颗粒物过滤装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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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通入进样管路，使用直接进样的方式被质谱仪测量。质谱仪对各个目标组分的挥发性有机物和总挥

发性有机物进行实时定量分析，测量数据输出频率不低于 1Hz。 

取样管路

标准气体

颗粒物过滤
装置

除水装置

进样管路

质谱仪
 

图 2线性化检查系统 

4.10.3 线性化检查步骤 

a）质谱仪开启后达到设备生产厂家指定的工作条件，并按照图2要求进行系统连接。 

b）开启标准气体，持续通入标准气体10min后，记录测量数据。 

4.10.4 线性化检查 

a）测量标准气体中各个VOCs组分，要求质量准确性满足4.9.3要求。 

b）测量标准气体中各个VOCs组分，要求测量限满足4.9.7要求。 

5 测量规程 

5.1 准备 

质谱仪应满足线性化检查要求，并开启后达到设备生产厂家指定的工作条件。 

按照4.4要求进行测量系统连接。 

5.2 测量 

开启或接入移动污染源，记录测量开始时间。 

测量过程中保持系统连接正常，不得关闭质谱或停止质谱数据采集。 

测量结束后记录测量结束时间，保存测量数据。先关闭或断开移动污染源，再关闭质谱仪。 

6 数据记录与处理 

6.1 数据要求 

移动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测量数据应包含： 

（a）在测试时间范围内，移动污染源中挥发性有机物各个组分的平均浓度值、总挥发性有机物平

均浓度值，单位采用毫克每立方米（μg/m3）。 

（b）在测试时间范围内，移动污染源中挥发性有机物各个组分的瞬时浓度值、总挥发性有机物瞬

时浓度值，以时间（横坐标）和浓度（纵坐标）的曲线图呈现，时间单位采用秒（s），浓度单位采用

微克每立方米（μg/m3）。 

6.2 数据记录 

测量数据按照表1格式进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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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测量因子包括TVOC和C4~C12的烷烃和烯烃类物质，以及苯系物（包括C6H6、C7H8、C8H10、C9H12、

C10H14）等挥发性有机物。 

表 1 数据记录表 

项目 数据记录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测试时长  

测试地点  

移动污染源类型  

测试工况  

测试环境 温度（℃） 湿度（%RH） 气压（kPa） 

   

测量因子 测量参数 测量值 

TVOC 平均值（μg/m3）  

瞬时浓度曲线 μg/m3

s时间

浓
度

0

 

C4H8 平均值（μg/m3）  

瞬时浓度曲线  

C4H10 平均值（μg/m3）  

瞬时浓度曲线  

C6H6 平均值（μg/m3）  

瞬时浓度曲线  

…   

  

VOCn 平均值（μg/m3）  

瞬时浓度曲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